关于开展2026年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深入贯彻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要求，强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育人导向，建设一支工程实践能力突出、校企协同育人经验丰富的高水平导师队伍，保障我校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以下简称 “国卓院”）工程硕士、博士培养质量，现就开展国卓院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1. 为人师表，政治立场坚定，恪守学术道德与工程伦理，具备对博士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程技术规范训练、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综合能力；近三年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教育部和北京市学位论文抽检中未出现质量问题，无师德师风失范记录。
2. 已取得学校专业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含任一专业学位类别），具有扎实的工程学科基础、丰富的博士生指导经验，且成果中包含工程实践类创新成果（如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工程方案落地等）。
3. 研究方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与国卓院开设的专业学位培养领域高度契合，在相关工程技术领域具有显著的行业影响力和技术研发能力。
4. 近五年主持单项到校经费5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横向项目，并且满足以下工程实践与校企合作相关条件至少两项（成果时间范围：2021年1月1日 - 2025年12月31日）：
（1）主持国家级工程技术类项目/课题（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国家级军工重大/重点项目等）、省部级工程类重大项目，或单项到校经费200万元及以上的横向工程技术合作项目，项目成果已实现工程化应用或为企业解决关键技术难题。
（2）主持研发的核心技术成果（含专利、专有技术等）实现转化应用，单项知识产权转让费到校100万元及以上，或多项累计到校 200万元及以上；或技术成果被行业龙头企业规模化应用，产生显著经济效益（需提供企业出具的应用证明及效益佐证材料）。
（3）获得具有明确工程应用价值的科技奖励：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排名前五）、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排名前三）、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排名前二），或具有国家奖推荐资格的学会/协会颁发的同等层次工程技术类奖励（一等奖排名前三、二等奖排名前二）。
（4）牵头或核心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技术标准（排名前五）、团体标准（排名前三），标准已正式发布实施并在行业内广泛应用；或主导编制企业核心技术规范、工程技术手册等，被行业龙头企业采纳作为生产运营、技术升级的核心依据。
（5）牵头或核心参与（排名前三位）与企业联合共建省部级及以上工程技术中心、产业研究院、产学研合作基地等平台；或长期（3年以上）担任企业技术顾问；或作为校内导师招收过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研究生，深度参与企业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形成稳定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bookmark: _GoBack]二、认定程序
材料报送：4月13日前，申请人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报《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附件 1）、《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候选人基本信息汇总表》（附件2），并附成果证明材料（含项目合同、转化协议、奖励证书、标准文本、企业合作证明等）。申请人所在学院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初审，签署意见并盖章后，将纸质材料（一式两份）及电子版汇总，于4月17日前报送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办公室（行政楼308房间）。
分委会审议：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议，重点核查工程实践成果、校企合作深度及育人支撑能力，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获得参会委员2/3及以上同意者为评审通过。
公示与审批：通过国卓院学位评定分委会评审的名单在校内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异议核查处理完毕后，提交校长办公会审批。审批通过者正式取得我校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可在国卓院指导相应专业学位类别的工程硕士、博士研究生，纳入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导师库统一管理。
三、有关说明
本次认定只针对材料与化工、生物与医药两个专业学位类别，面向已取得学校专业学位博导资格的教师，申报方向须与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招生领域一致，且需提供明确的校企合作单位支持材料（如合作协议、企业联合培养承诺等）。
各学院应严格审核申报材料，重点把关工程成果的真实性、工程化程度及校企合作的实质性，确保导师队伍质量。
材料报送要求：
（1）《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附件1）及成果证明材料，一式两份（需签字、盖章）；
（2）《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候选人基本信息汇总表》（附件2），一式两份（学院签字、盖章）；
（3）所有材料电子版（PDF 格式，按 “学院 - 姓名 - 卓越工程师导师认定” 命名）发送至邮箱：zgpy@buct.edu.cn。
取得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教师，可优先承担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研究生培养任务，参与校企联合课程建设、实践基地建设等工作，严格落实卓越工程师培养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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